
附表一 

      111 年度電圍網設施補助申請表 

一、申請者基本資料： 

二、111 年度擬設置電圍網之農地種植農作物生產種類、產量及補助情形：  

農作物種類

（品項） 

及產量 

□水果：                ，前一年度產量：                公噸 

□蔬菜：                ，前一年度產量：                公噸 

□豆類：                ，前一年度產量：                公噸 

□薯類：                ，前一年度產量：                公噸 

□稻：                  ，前一年度產量：                公噸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，前一年度產量：                公噸 

曾獲補助設

置圍網設施 

栽培面積

（公頃） 

□是，□否 曾獲補助設置電圍網設施(勾選否，以下免填) 

電圍網：    公尺（□含，□不含 電牧器） 

土地坐落：          鄉（鎮、市）        地段    小段       

地號 

作物名稱：      ，栽培面積：    公頃 

農戶姓名 
 身 分 證 

統一編號 

 出  生 

年月日 

 

戶籍地址   

通訊地址   

聯絡電話 電話： 行動電話： 傳真： 

擬設置電圍

網之農地 

地號及面積 

1 雲林縣            鄉（鎮、市）        段     小段       號 

雲林縣            鄉（鎮、市）        段     小段       號 

雲林縣            鄉（鎮、市）        段     小段       號 

雲林縣            鄉（鎮、市）        段     小段       號 

雲林縣            鄉（鎮、市）        段     小段       號 

   公頃 

2 公頃 

3      公頃 

4 公頃     

5 公頃 

檢附

文件 

土地合法使用證明文件：(以下請自行勾選) 

□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□自有土地：檢附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影本 

□非自有土地：檢附委託經營契約書影本、土地租約影本或土地使用同意書(如附) 

□國有財產署土地：檢附國有耕地放租租賃契約書影本 



三、111年度猴害防治設施經費需求（請依補助基準填寫項目、單價、數量、金額

及合計總金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申請補助項目及數量 申請補助經費（千元） 
審核人 

簽章 
備 註 

1、設置電圍網之農作(土地)

面積            公頃 

2、電圍網設置長度： 

□僅設置該筆土地單邊，

長度：    公尺 

□設置於該筆土地四周，

長度：    公尺 

3、電牧器： 

□新購 

□共用(新購) 

□共用(沿用) 

計算電圍網設置長度   公尺

所需經費（計算式：農地面積

0.2-2公頃^0.5 *4*279.5 元/公

尺）＝      元 

+10,000 元(電牧器，未新購使

用者，不予補助) 

總計申請金額      元 

 

(受理單位審核)  

合計 

 公頃 

核定補助總金額      元 

林務局補助款 元 

地方政府15,000元 

農民配合款 元 

說明： 

(執行單位審核) 

 
 

 

申請人： （簽名蓋章） 年 月 日 

 

受理單位： ___________ 公所(農會) 

主辦人員：  業務主管：   單位主管：_______ 

 

執行單位： 雲林縣政府 

主辦人員：  業務主管：   單位主管：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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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 

土地使用同意書(土地自有者免附) 

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(以下簡稱甲方)同意提供土地供_____________(以下

簡稱乙方)作為耕種作物及設置電圍網設施使用，使用期間自   年  月  日 至   

年  月  日止，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同意書，倘如有法律問題或糾紛，立同意

書人願負一切責任。 

鄉鎮市 段 小段 地號 土地面積 
同意使用 

土地面積 

    
ｍ2 ｍ2 

    
ｍ2 ｍ2 

    
ｍ2 ｍ2 

備註1:當同意使用土地大於1筆，應分開填寫。 

備註2:當同意使用土地非整筆土地，應標示土地同意使用範圍。 

 

立同意書人(甲方):                  使用人(乙方): 

身分證字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: 

連絡電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: 

聯絡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地址: 

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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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 

電圍網聯合架設共用電牧器同意書 

    111年度雲林縣政府輔導農民辦理防治臺灣獼猴危害農作計畫，因補助電圍

網之資材須含電牧器，但二案以上(合法使用之用地均須達0.2公頃以上)申請

聯合架設或與緊鄰之前地方政府核定電圍網架設時，可共用同1個電牧器。 

茲有______ ( ＿＿＿＿ 地段 ＿＿＿ 地號)、______ ( ＿＿＿＿ 地段 

＿＿＿ 地號)及 ______ ( ＿＿＿＿ 地段 ＿＿＿ 地號)為電圍網聯合架設之

電牧器共用者，願意按照政府訂定標準作業流程架設電圍網，並進行適當的環

境整治與維護，自行負擔必要的維護成本，電牧器所有權及支應相關費用權責

概由共用者自行協議，恐口無憑，特立此書，共同遵守。 

  此致 

雲林縣政府 

 

 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(簽名蓋章) 

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住址：               住址：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111   年____ 月 ____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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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四 

111年度 縣_____鄉(鎮、市)農戶申請電圍網設施補助名冊 

編號       

(依申請先

後填寫) 

農友

姓名 

申請設施座

落地點 
作物種類 本(111)年度申請設

施類別及架設長度 

 

備註 

鄉鎮別 地段

地號 

土地面積 

（公頃） 

      □電圍網    公尺 

□新購□共用電牧器 

 

      □電圍網    公尺 

□新購□共用電牧器 

 

      □電圍網    公尺 

□新購□共用電牧器 

 

 
合計 

    □電圍網    公尺 

□新購□共用電牧器 

 

受理單位： ___________  公所(農會) 

主辦人員：___________ 業務主管：___________單位主管：___________ 

 

執行單位： 雲林縣政府 

主辦人員：___________ 業務主管：___________ 單位主管：__________ 


